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申請方式及規定 

 

一、申請方式：得親自、郵寄或委託他人當面辦理方式，備齊所需文件，

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代為收件)或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針對初次辦理

尚有開放線上申請，如需線上申請請按：

https://onestop.tainan.gov.tw/eservice/apply_mode_directions2?i

temId=1863 

※汽車行照驗車期限請勿超過行照上指定檢驗日期。 

 

二、申請資格：經需求評估為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本人、或設於同一

戶籍或同址分戶之配偶或親屬一人。 

 

三、應備文件： 

     1.申請表。 

     2.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須經需求評估核定符合行動不便者）。 

     3.汽車駕駛執照影本（勿附普通重型機車、大型重型機車駕照）。 

     4.汽車行車執照影本（汽車以自用小客車、自用小客貨、計程車為

限。若車主非身障者本人，須檢具全戶戶口名簿影本封面及內頁或

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影本(現戶全戶)，以證明同戶籍）。 

 

    ※若汽車駕駛執照及汽車行車執照之持有人有更名，請至臺南市監理

站換發新證(06-2696678)。 

     5.身障者本人開車應檢具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6.家屬開車：申請者為與身心障礙者設於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之配 

偶或親屬一人，如下： 

       (1)同址同戶，應檢具全戶戶口名簿影本封面及內頁或最近三個月

內戶籍謄本影本(現戶全戶)(身心障礙證明、汽車駕照、汽車行

照，三證持有者都需同戶籍)。 

       (2)同址分戶（戶籍地址相同，戶號不同），同上資料，另須檢附

與身障者本人親屬關係之證明文件。 

         7.身障者本人及代辦者印章（身心障礙者或代辦人無法簽名時須 攜

帶，郵寄辦理者請直接於申請表蓋章）。 

     8.受委託申請者，應檢具身分證影本及委託申請書並帶身心障礙者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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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計程車需檢具身心障礙者本人之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10.非本國籍之親屬須提供居留證正反面影本及戶口名簿需有記

事。 

         11.除初次申請者免附舊有停車證，換發、換車、遺失補發均須繳

回舊有停車證，若無法提供舊有停車證者，則須附上補(換)發遺

失切結書。 

12.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請注意事項： 

1.身心障礙證明： 

         (1)請使用最新換發的身心障礙證明，已過有效期之身心障礙證

明為無效資格，請繳回社會局或各區區公所。 

            (2)身心障礙證明之背面須註明有符合行動不便認定或符合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識別證之字體或經由公所透過資訊系統查

詢社政評估鑑定結果符合(行動不便者)始能申請，依 101年

7月 11日新制證明規定，並非所有身心障礙者均可申請。 

            (3)身障者須戶籍地設於臺南市，收件為逕向戶籍地區公所(代為

收件)或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 

2.汽車駕照： 

             (1)提供之證件持有人更名，請先至監理站換發新證，未更名之

駕照為無效證件。 

   (2)申請駕照種類，至少須普通小型車以上。 

   (3)請勿使用普通重型機車及大型重型機車申請。 

        (4)若所附汽車駕照之證件為外籍人士，且已取得中華民國身分

證者，請先至監理站更換新證。如前 2碼為英文字母+8碼阿

拉伯數字之中華民國居留證號，須更換為中華民國汽車駕照

號碼，才為有效證件。 

3.汽車行車執照： 

            (1)提供之證件持有人更名，請先至監理站換發新證，未更名之

行照為無效證件。 

            (2)申請停車證車輛種類以自用小客車、自用小客貨車及計程車

為限。 

惟以計程車申辦者車主及駕駛人應為身障者本人，並檢具身

心障礙者本人之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方得辦理。 

            (3)自用小貨車及登記為公司所有營利用車輛及租賃車，不得申

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4)申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者，應就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專用牌

照擇一申請。專用牌照請逕洽臺南市監理站申（06-2696678），

但計程車僅得申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者，將有罰鍰且逾期六

個月以上者，監理站將註銷其牌照。※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

驗或臨時檢驗者，將有罰鍰且逾期六個月以上者，監理站將註銷

其牌照。 

4.全戶戶口名簿： 

             (1)若為影本申請，須影印封面上有戶籍地址，及內頁有所附證

件戶內人口之親屬。 

             (2)提供之證件持有人，須與身障者同一戶內，戶口名簿內頁可

以看出關係連結，地址一致；若無法，則須附可連結者之相

關證件（如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如婆、媳各一本，連結者

為兒子、老公，附上連結者身分證正、反面就可看出母親名

字、配偶名字。 

            (3)外配須附居留證正反面影本及戶口名簿，且戶口名簿內之配

偶處有載明外配姓名。 

5.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戶籍謄本)： 

(1)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期間之認定，為申請收件日往前推三個月內

才有效。 

        (2)提供之證件持有人，須與身障者同一戶內（身心障礙者、駕

照持有人、行車執照持有人）。 

        (3)同址分戶（戶籍地址相同，戶號不同），須附身心障礙者及

申辦家屬之二張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可看出關係連結，且

地址要一致。若無，須附可連結者之相關證件（其他家屬之

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4)外配須附居留證正反面影本及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且戶口

名簿或戶籍謄本內之配偶處有載明外配姓名。 

 

五、使用注意事項： 

        (1)身心障礙者本人、配偶及本人之親屬申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以一

張為限。 

        (2)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之使用期限最長不得超過身心障礙證明之有

效期限，期限屆滿前 1個月內申請人應重新申請。 



        (3)持有永久效期無須換證之身心障礙證明者，當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屆期時，仍須持應備證件，依需求評估結果重新申請換發。持超

過期限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不得占用身障者專用停車格位。 

        (4)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申請原因消滅（如身故、戶籍遷出本市、身心

障礙資格消失、更換車號等未符「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

理辦法」第 6 條規定申請資格時），本識別證即失效，身心障礙

者本人、配偶或本人之親屬應將原申領識別證繳還原發證機關註

銷；未繳還者由原發證機關逕行註銷。戶籍遷出本市者，須依規

定至新戶籍所在地之社政主管機關重新辦理。 

 (5)使用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除掛有專用牌照車輛外，應將專用

停車位識別證完整呈現並放置於車輛前擋風玻璃明顯處，且不可

遮蔽發證單位、有效期限、車牌號碼、編號等查驗資訊，以供查

核驗證。  

        (6)停放路邊停車格位時，須擺放有效之身心障礙者專用識別證，在

本市方享有優惠。其他縣市停車優惠依其行政單位規定收費辦

理。 

        (7)專用停車位識別證限身心障礙者本人或親屬乘載身心障礙者時

持用，配偶或親屬如未乘載身心障礙者本人時，不得使用識別證。 

 

六、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宣導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是為了協助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至公共

場所或設施時，能方便停車並達目的地而設置的，為體貼行動不便之身

心障礙者，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請各位駕駛人注意:專用停車識別證僅供

身心障礙者本人親自持用或親屬乘載身心障礙者時持用;若親屬未乘載

身心障礙者時不得使用，盼您我一同守護身障者專用停車位。 

★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違反規定者，經警察機關、停

車場管理人員或其他執法機關人員查證屬實後，通知社政主管機關註銷

該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並於三年內不得再行申請核發。 

★前項偽造之識別證，其可辨識被偽造之機關者，由該主管機關沒入；

無法辨識被偽造之機關者，由查獲機關沒入；其涉有刑責者，移送司法

機關偵辦。 

★110年 7月 1日起，新領取的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於左下及

右上角已加註 QR CODE(顯示資訊：核發縣市、車牌號碼、有效期限)，

經稽核人員或民眾掃描後，即可獲知停車證是否有效，透過這樣的方式，

希望避免專用停車位被無故占用，讓真正有需求的身心障礙者得以使

用。 

 



七、以上規定如有異動，以社會局公佈為主。 

八、使用牌照稅減免，請向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申請，洽詢電話：

06-2160216。 

財政稅務局身心障礙者免稅須知網址

（https://www.tntb.gov.tw/showpage.php?lmenuid=2&smenuid=5&t

menuid=1） 

申請使用牌照稅身心障礙者免稅（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etw109w/cases/services

/OLF012009/0） 

九、以上規定如有異動，以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公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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